
土地增值税是指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着物（以下简称

转让房地产）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以转让所取得的收入(包括货币收入、

实物收入和其他收入)减除法定扣除项目金额后的增值额为计税依据向国家缴纳

的一种税。

凡在我国境内转让房地产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除税法规定免税的外，

均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缴纳土地增值税。换言

之，凡发生应税行为的单位和个人，不论其经济性质，也不分内、外资企业或中、

外籍人员，无论专营或兼营房地产业务，均有缴纳土地增值税的义务。现将土地

增值税现行优惠政策梳理如下：

一、以继承、赠与方式无偿转让房地产的行为不征收土地增值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条规定，以继承、

赠与方式无偿转让房地产的行为不属于土地增值税的征收范围。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一些具体问题规定的通知》（财税字［1995］48

号）第四条规定，细则所称的“赠与”是指如下情况：

（一）房产所有人、土地使用权所有人将房屋产权、土地使用权赠与直系亲属或

承担直接赡养义务人的。

（二）房产所有人、土地使用权所有人通过中国境内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国家机

关将房屋产权、土地使用权赠与教育、民政和其他社会福利、公益事业的。

上述社会团体是指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希望工程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

减灾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全国老年基金会、老区促进会

以及经民政部门批准成立的其他非营利的公益性组织。

二、销售普通住房增值率未超过 20%免征土地增值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

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纳税人建造普通标准住宅出售，其增值率未超过



20%的，免征土地增值税。普通标准住宅，是指按所在地一般民用住宅标准建造

的居住用住宅。

高级公寓、别墅、度假村等不属于普通标准住宅。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

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5］26 号）

的规定，普通标准住宅应同时满足：住宅小区建筑容积率在 1.0 以上；单套建筑

面积在 120平方米以下；实际成交价格低于同级别土地上住房平均交易价格 1.2

倍以下。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普通住房的具体标准可以适当上浮，但不超过上述

标准的 20%。前两个条件比较容易得到确认。现在问题出在第三个条件的认定上：

即实际成交价格低于同级别土地上住房平均交易价格 1.2（1.44）倍以下。但是

现在绝大部分地县级税务机关却没有此项“同级别土地上住房平均交易价格”的

公告或通知可予以参考。

对于纳税人既建普通标准住宅又从事其他房地产开发的，应分别核算增值额。

不分别核算增值额或不能准确核算增值额的，其建造的普通标准住宅不能适用这

一免税规定。

三、个人互换住房的免税土地增值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一些具体问题规定的通知》（财

税字［1995］48 号）第五条规定，对个人之间互换自有居住用房地产的，经当

地税务机关核实，可以免征土地增值税。

四、个人销售住房免征土地增值税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08］137号）的规定，对个人销售住房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即个人销售的

住房，不论是普通住房还是非普通住房，不论首套住房还是两套及两套以上住房，

均免征土地增值税。



五、因国家建设需要依法征用、收回的房地产免征土地增值税

因国家建设需要，被政府依法征用、收回的房地产取得的补偿收入免征土地

增值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因国家建设需要

依法征用、收回的房地产免征土地增值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

例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进一步规定，所称的因国家建设需要依法征用、收回的房

地产，是指因城市实施规划、国家建设的需要而被政府批准征用的房产或收回的

土地使用权。

符合上述免税规定的单位和个人，须向房地产所在地税务机关提出免税申请，

经税务机关审核后，免予征收土地增值税。

六、因城市实施规划、国家建设的需要而搬迁,由纳税人自行转让原房地产的,免

征土地增值税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6］

21号）规定，“城市实施规划”而搬迁，是指因旧城改造或因企业污染、扰民（指

产生过量废气、废水、废渣和噪音，使城市居民生活受到一定危害），而由政府

或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根据已审批通过的城市规划确定进行搬迁的情况；“国家建

设的需要”而搬迁，是指因实施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委批准的

建设项目而进行搬迁的情况。

符合上述免税规定的单位和个人，须向房地产所在地税务机关提出免税申请，

经税务机关审核后，免予征收土地增值税。

七、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转让旧房作为公租房房源且增值率未

超过 20%免征土地增值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公共租赁住房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财

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19年第 61 号）第四条的规定，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

及其他组织转让旧房作为公租房房源，且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20％的，

免征土地增值税。享受上述税收优惠政策的公租房是指纳入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批准的公租房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或

者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建设（筹集）,并按照《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

导意见》（建保〔2010〕87 号）和市、县人民政府制定的具体管理办法进行管

理的公租房。纳税人享受规定的优惠政策，应按规定进行免税申报，并将不动产

权属证明、载有房产原值的相关材料、纳入公租房及用地管理的相关材料、配套

建设管理公租房相关材料、购买住房作为公租房相关材料、公租房租赁协议等留

存备查。执行期限为 2019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月 31日。

八、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转让旧房作为改造安置住房房源且增

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20%的免征土地增值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棚户区改造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3］101号）第二条规定，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转让旧房作

为改造安置住房房源且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20%的，免征土地增值税。

九、企业改制重组暂不征收土地增值税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实施企业改制重组有关土地增值税政策的

通知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年第 21 号 ）的规定：

一、企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规定整体改制，包括非公司制企业

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对改制前的企业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的建筑

物及其附着物（以下称房地产）转移、变更到改制后的企业，暂不征土地增值税。

本公告所称整体改制是指不改变原企业的投资主体，并承继原企业权利、义务的

行为。



二、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合并为一个企业，且原企

业投资主体存续的，对原企业将房地产转移、变更到合并后的企业，暂不征土地

增值税。

三、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企业分设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与原企业投资主体

相同的企业，对原企业将房地产转移、变更到分立后的企业，暂不征土地增值税。

四、单位、个人在改制重组时以房地产作价入股进行投资，对其将房地产转移、

变更到被投资的企业，暂不征土地增值税。

五、上述改制重组有关土地增值税政策不适用于房地产转移任意一方为房地产开

发企业的情形。

六、改制重组后再转让房地产并申报缴纳土地增值税时，对“取得土地使用权所

支付的金额”，按照改制重组前取得该宗国有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地价款和按国

家统一规定缴纳的有关费用确定；经批准以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入股的，为

作价入股时县级及以上自然资源部门批准的评估价格。按购房发票确定扣除项目

金额的，按照改制重组前购房发票所载金额并从购买年度起至本次转让年度止每

年加计 5%计算扣除项目金额，购买年度是指购房发票所载日期的当年。

八、本公告所称不改变原企业投资主体、投资主体相同，是指企业改制重组前后

出资人不发生变动，出资人的出资比例可以发生变动；投资主体存续，是指原企

业出资人必须存在于改制重组后的企业，出资人的出资比例可以发生变动。执行

期限为 2021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月 31日。

十、合作建房分房作为自用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一些具体问题规定的通知》（财

税字［1995］48 号）第二条规定，对于一方出地，一方出资金，双方合作建房，

建成后按比例分房自用的，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建成后转让的，应征收土地增

值税。



十一、被撤销金融机构用来清偿债务的房地产免征土地增值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被撤销金融机构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3］141号）第二条规定，经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决定撤销的金融机构

及其分设于各地的分支机构，包括被依法撤销的商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财务

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对被撤销金融机构财产用来清

偿债务时，被撤销金融机构转让房地产免征土地增值税。除另有规定者外，被撤

销的金融机构所属、附属企业，不享受免征土地增值税优惠政策。

十二、资产管理公司处置房地产免征土地增值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信达等 4 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税收政

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1］10 号）的规定，对信达、华融、长城和东方资

产管理公司转让房地产取得的收入，免征土地增值税。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主体

为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

城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及其经批准分设于各地的分支机构。

除另有规定者外，资产公司所属、附属企业，不享受资产公司的税收优惠政策。


